
中国矿业大学“4.5” 爆炸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15 年 4 月 5 日 12 时 40 分许，在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实验室发生一起爆炸死亡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4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2007 笫 493 号

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市政府批准，2015 年 4 月 7 日，成立了由市安监局副局长郝唐任

组长，市安监局、市监察局、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消防支队、市质监局，并邀请市检

察院等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中国矿业大“4.5”爆炸死亡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

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专家组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

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

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地点、相关单位和死亡人员概况 

(一)事故地点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刘建周科研室)。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中国矿业大学。法定代表人：葛世荣。住所：江苏省徐州市南郊翟山。业务范围：

工学类、理学类、管理学类等学科高等专科、本科、研究生班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相

关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与科技咨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证笫 10000002240 号，登记

管理机关：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2. 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蒋玉华，注册号：320400000024415，注册资本：7500

万元整人民币。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科技大道一号。经营范围：计量器具制

造；防爆电气制造；计算机软件开发、制造；自动化控制设备、工业监控设备、通讯设

备、仪器仪表、控制系统集成的设计、销售、安装、煤矿机械制造等。 

(三)伤亡人员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姓名：汪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2014 级硕士研

究生。所属省市县：四川省营山县朗池南溪村 6 组。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 

2、 伤者人员情况 



姓名：江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所属省

市县：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舍港村三组 95 号。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伤情：右

腿小腿截肢，左腿严重烧伤。 

姓名：向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大四学生。

所属省市县：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钟鼓村 2 组。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伤情：

耳膜穿孔。 

姓名：宋某某。性别：女。民族：汉族。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艺专业 2014 级硕士研

究生。所属省市县：山东市青州市。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伤情：耳膜穿孔。 

姓名：刘某某。性别：女。民族：汉族。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大四学

生。所属省市县：山东省邹城市张庄果庄。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伤情：耳膜穿

孔。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 年 4 月 5 日 10 时左右，刘德英到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

做实验。10 时 30 分左右，向国志来到 A3l5 实验室，在刘德英南边的实验台做甲烷混合气

体(甲烷 2%)催化剂活性实验。11 时 40 分左右，宋姿洁也来到了 A3l5 实验室，在靠南边

窗口位置的桌子上网找资料。这时，向国志的实验做完，坐到宋姿洁斜对面整理资料。12

时 30 分左右，汪亚荣和江涛来到 A3l5 实验室。他们两人到向国志做实验的实验台开始做

甲烷混合气体(4 月 3 日自制甲烷混合气体)燃烧实验。12 时 40 分左右，一声尖锐的响声之

后，甲烷混合气体实验气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向国志、宋姿洁、刘德英三名轻伤，汪亚

荣、江涛二名重伤，其中汪亚荣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临近现场的化工学院师生立即拨打 120 急救、110 报警和 119 火警电

话。中国矿业大学在第一时间电话向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徐州市市委办公室作了口头汇

报。国家教育部电话要求中国矿业大学尽全力抢救伤员，及时报送事故情况进展。徐州市

市委、市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高度重视，要求中国矿业大学做好人员救治，以及学生情

绪安抚和善后处置工作。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由市委副秘长张爱军任总指挥，市安监

局、市公安局、市应急办、市消防支队、市质监局等单位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进行现场

控制和救援。直至当天 21 时 30 分左右，实验室剩余 11 瓶气体钢瓶安全撤离，然后，对

事故现场以外的整栋楼宇结构进行了安全评估，责成水电中心对事故楼宇的水电管线状况

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楼内其它实验室进行了安全检查，22 时左右，救援工作基本结束。 

事故发生后，2 名重伤员汪亚荣、江涛随即被送往徐州市中心医院，3 名轻伤员向国

志、宋姿洁、刘德英被送往矿山医院进行救治，3 名在矿山医院的伤员经协调全部转入徐

州市中心医院救治。重伤员汪亚荣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江涛右腿小腿截肢，左腿重

伤，向国志、宋姿洁、刘德英等 3 名同学耳膜穿孔。中国矿业大学配合医院做好受伤学生

的治疗工作。15 时 30 分左右，学校书面向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市委办公室补报了人员伤



亡和事故基本情况。16 时 18 分左右，学校通过官方微博首次发布爆燃事故情。目前，3

人轻伤员向国志、宋姿洁、刘德英经医院治疗已出院；重伤员江涛已转院至上海长海医院

继续治疗；死者汪亚荣善后工作已处置到位。 

三、相关事项调查情况 

1、2014 年 11 月 6 日，中国矿业大学与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纳米催

化元件的制备方法技术转让合同》。具体实施由刘建周和江涛负责，项目负责人是景振

兴。 

按合同约定，实验地点在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从 2014 年 11 月初开始，

进行了 20 多天。为加快进度，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景振兴与刘建周协

商，在未经中国矿业大学同意或变更合同的情况下，于 2014 年 11 月底擅自将实验迁至中

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进行。 

该科研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刘建周指导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学习制

作，2014 年底顺利结束；第二阶段由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独立开展工作，主要

任务是指标提高和产品试制造，实验在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因实验条件原

因，2015 年 3 月初，公司项目负责人景振兴再次提出实验在中国矿业大学进行，刘建周表

示同意。2015 年 3 月 17 日，景振兴、江涛携带着大功率稳压电源 1 台、绕线机 1 台、甲

烷混合气体钢瓶 1 只、减压阀、检测电路等设备以及甲烷检测元件制备的材料到达中国矿

业大学。 

3 月 18 日，围绕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的不同浓度甲烷混合气体检测元件

的灵敏度和稳定性指标进行实验。元件的测试实验由江涛主持和操作。测试中所用的大功

率稳压电源(20A)由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检测用电路由江涛设计和制作完成；

元件样品上配套的元件支架、不锈钢防护罩和铜质粉末冶金防爆罩由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测试实验进行了 20 多天。 

4 月 3 日，江涛告知刘建周甲烷混合气体已用完，于是，刘建周就按照实验要求进行

甲烷混合气体配制。在配制甲烷混合气时，所用气瓶中余有 0.5MPa(表压)的甲烷。为模拟

空气状态，按 4:1 比例充入氮气、氧气。配制方法为：先从另一只装有氮气的气瓶向甲烷

气瓶导入做稀释气的氮气，甲烷瓶内压力升高约 1.2MPa 达到 1.7MPa，再从装有纯氧的

气瓶中导入氧气，瓶内压力升高约 0.3MPa 达到 2.0MPa，刘建周认为此时气瓶内甲烷

17%。经查该气瓶是 2005 年有关合作单位支援的，当时装有纯甲烷。 

4 月 5 日的实验由江涛安排，上午，向国志到实验室测试元件的灵敏度；下午，江涛

进行后续的测试。4 月 5 日上午，刘德英首先到达实验室；向国志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到

达实验室；11 时 40 分左右宋姿洁到达实验室。向国志使用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

来的甲烷混合气完成元件灵敏度的测试工作后，随后在整理数据等工作。12 时 30 分左右

汪亚荣和江涛进入实验室后做甲烷混合气体燃烧实验的准备工作，12 时 40 分左右，甲烷

混合气体瓶发生爆炸。 

2、A315 实验室位于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三楼，作为科研实验室，2011 年 11 月启

用，房屋面积 54 ㎡，房间内有实验台两个；写字桌两个；文件柜一个；12 只不同气体钢



瓶。化工学院刘建周是 A315 实验室负责人。该试验是测试新瓦斯催化剂的灵敏度等性

能。试验过程中，瓦斯(甲烷)在催化剂作用下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反应过程不

断耗氧，实验箱需要加入含有甲烷的气体，正常试验时存有甲烷、氮气、氧气的混合气瓶

通过瓶阀、减压阀、稳压阀、流量计、针形阀等与实验箱关闭。 

3、2011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矿业大学出台了《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室安

全管理办法》(中矿大保字〔2011〕12 号)。规范要求教师根据科研工作实际需要成立科研

室的，必须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室申请表》，要

注明科研室名称、人员、地点、课题名称、课题起止时间和实验设备等事项。经所在学院

审核批准后，填写《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室安全管理备案表》，上报中国矿业

大学保卫处备案。刘建周的 A315 实验室，未经批准上报备案，从事纳米催化元件的制备

方法的实验。 

4、事故发生后，专家组现场勘察，发现实验室中部地上有一只炸开的气瓶残体，呈

瓶头朝东南方向摆放，另有 5 块气瓶残片。在实验室中间靠近试验台位置，瓶底下的地板

有 20mm 左右撞击坑,几乎完整的气瓶瓶底部分坐落其中，对应天花板部位有撞击明显痕

迹。现场发现散落的存有氧气、氮气、氢气、含甲烷混合气等 11 只气瓶，瓶阀处于关闭

状态。事故造成实验室西侧墙体裂缝和一穿孔，室内设施严重损毁，门窗脱落,试验室北侧

走廊天花板局部严重损坏等。 

5、爆炸气瓶。现场发现气瓶残片共 6 块及损毁的减压阀一只，委托专业气瓶检测单

位进行了外观、测厚、瓶阀解体等检测。该气瓶为无缝气瓶，上海高压容器厂生产(标注：

上 01)，出厂日期：72.6，编号：77X617 ，设计工作压力 150kgf/cm2, 容积 V：41.7L; 

查看钢瓶检验标记和色环，该气瓶最后一次检验时间为 2001 年 2 月，瓶体平均壁厚

7.1mm。 断口明显呈撕裂状态，为暗灰色纤维状；瓶体内部有燃烧痕迹并有黑色燃烧物

质积存，瓶体外部存在过火痕迹；瓶阀呈开启状态(开度不足一周)，拆卸瓶阀内件发现铜

阀芯明显烧热变色。 

6、11 只气瓶来源。一只甲烷气瓶和一只氢气瓶由学校老师提供，使用年限已有 2 至

3 年；二氧化碳气瓶从气站购买，也已超过使用年限；其余气瓶都是以往做实验遗留下来

的，均已超过检验有效期。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 该气瓶装有甲烷、氧气、氮气的混合气体，气瓶内甲烷含量达到爆炸极限范围，开

启气瓶阀门时，气流快速流出引起的摩擦热能或静电，导致瓶内气体反应爆炸，是事故发

生直接原因。 

(1)、发生事故时瓶内混合气体处于爆炸临界状态。按照甲烷在空气中的爆炸特性，甲

烷在标准状态空气中爆炸极限是 5.0%-16%。实验室负责人刘建周在 2015 年 4 月 3 日配

制混合气时，主观意识是将气瓶中甲烷浓度控制在 16%以上。据刘建周自述，当时配制气

体时，原瓶中余有 0.5MPa(表压)的甲烷，为模拟空气状态，模拟空气按 4:1 比例充入氮

气、氧气，先从另一只装有氮气的气瓶向甲烷气瓶导入做稀释气的氮气，甲烷瓶内压力升



高约 1.2MPa 达到 1.7MPa，再从装有纯氧的气瓶中导入氧气，瓶内压力升高约 0.3MPa，

此时气瓶内压力达到 2.0MPa。另外，4 月 5 日刘建周发给实验人员江涛的短信中说“钢瓶

里甲烷 17%，”。分析认为，压力表未经检验及精度误差等原因，瓶爆气瓶内的甲烷在模

拟空气中的浓度处于爆炸极限浓度的上限附近，在 17%左右的可能性很大。 

(2)、虽然甲烷在标准状态空气中爆炸极限是 5.0%-16%，按照国内近年研究成果，初

始压力增大导致甲烷与空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范围变宽，即上限变大，下限变小，相同条

件下对上限影响比下限明显。瓶内压力 2.0 MPa 是标准状态的 20 倍，爆炸上限明显超出

16%，发生事故时瓶内混合气体应处于爆炸临界状态。另外，开启气瓶阀门时，气流快速

流出引起的摩擦热能或静电，就成为了处于爆炸极限甲烷混合气的“点火源”。事故发生

时，是 4 月 3 日配制甲烷混合气瓶后第一次操作。 

(3)可燃气体化学反应引起爆炸事故。此次事故的特征符合化学爆炸的特点：一是瞬间

发生，伴随大量能量释放，实验室墙体和门窗破坏严重；二是瓶体残片留有明显过火痕

迹，瓶阀铜阀芯明显烧热变色，对瓶体内壁残留物的红外和来曼光谱分析也表明残留物主

要成分为甲烷或烷烃、含氧官能团结构物质主要来源与空气中水分、CO2 及由甲烷燃烧或

爆炸后形成的醇；三是气瓶解体至少 6 块，其中瓶底整体与瓶身断开，其他断口也是明显

呈撕裂状态，断口微观形貌分析也没发现明显裂纹扩展区，说明伴随瓶内气体体积迅速膨

胀及大量能量释放，气瓶迅速解体。 

(二)间接原因 

1、实验人员在实验时操作不当，是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2、违规配置试验用气，对甲烷混合气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国家和省有关法规及标准

对气瓶充装有严格规定，A315 缺少配置试验用气的专用充装系统及仪器设备。存在随意

改变气瓶介质、直接瓶对瓶导气、使用超过使用年限的气瓶等行为，违反了国家《气瓶安

全监察规定》、《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规定；没有完善的配置气体的操作规程和可

靠的控制气瓶内气体成分的操作工艺和检测手段，人员未经相应培训，对气瓶内介质存在

的危险估计不足，存在侥幸心理。是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3、爆炸气瓶属超期服役。事故中爆炸的气瓶出厂日期为 72 年 6 月，超过相关法规标

准规定的 30 年使用年限，其最后一次检验是 2001 年 2 月。瓶体金相分析也表明，存在带

状组织且内表面有脱碳，材质强度有所下降。是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4、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中国矿业大学同意或变更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将

实验搬到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进行。该实验室不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是

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5、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对有关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足，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不熟悉不了解，实验室设在三楼，气瓶没有单独存放，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不完

善。是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6、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及该实验室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气瓶安

全管理意识淡薄，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重科研轻安全的思想，随意



购进和存放装有易燃易爆介质的气瓶，实验室兼顾储存及配置试验用气体，缺少合理的安

全管理制度。是导致事故发生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这是一起由于违规操作、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造成的责任事

故。 

五、事故责任人及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刘建周，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的负责人。对实验室的管理不

到位；未按《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室安全管理备案表》的规定，未将纳米催化

元件的制备方法实验项目上报备案；擅自变更实验地点；对实验室的气瓶未按国家《气瓶

安全监察规定》、《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规定进行管理；违规配制甲烷、氧气、氮

气的混合气体，安全意识淡薄。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2、 江涛, 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是纳米催化元件的制备方法实验的具

体操作人。在实验过程中, 明知气瓶内混合气体的浓度为 17%，处于爆炸极限危险状态，

违规操作, 造成事故发生。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国家总局 2007 第 15 号令)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对江涛处玖仟元人

民币的罚款。鉴于在该事故中己负重伤，免于处罚。 

3、景振兴，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未经中国矿业大学同意或变更合

同的情况下，擅自将实验迁至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A315 实验室进行；对被派遣人员安

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一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对景振兴处壹万伍仟元人民币的罚款。 

4、蒋敏，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行政副院长，分管化工学院的资产、宣

传、安全等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指导督促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不到

位，安全检查不彻底。对这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 、武建军，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科研副院长，分管化工学院的科研项

目申报、合作协议审查和意见签署等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监督管理不到位。对这起事

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谢广元，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院长，化工学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责任，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督促指导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7、魏世英，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保卫处处长。未认真履行职责，在落实检查

《中国矿业大学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中矿大保字〔2011〕12 号)工作不到

位。对这起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8、中国矿业大学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应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建议对中国矿业大学处贰拾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9、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应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建议对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贰

拾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六、事故教训及防范措施 

中国矿业大学“4·5”爆炸死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重伤，3 人轻伤，教训尤为深

刻，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这起事故

可以看出，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对科研实验室管理存在漏洞，疏于监管；对易燃易爆

气体、压力容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为吸取事故教

训，有效预防和减少类似事故发生，现提出如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1、事故单位要认真总结这起事故血的教训, 举一反三, 全面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江苏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加强对被派遣人员安全教育，认真学习和掌握安全生产

工作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安全责任。中国矿业大学要加强科研实验室集中统一管理，科

研实验室要远离人员密集场所；要加强实验室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严格执行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 

2、中国矿业大学和化工学院应进一步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

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学习并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并落

实安全责任制。 

3、应加强对有关实验室安全管理，特别是对从事危险性较高的试验项目及试验用设

备、仪器或设施的安全管控；对易燃易爆气体要加强统一管理。完善有关分级管理责任，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并切实落实到位。 

4、加强对所使用的气瓶的安全检查。杜绝私自配置瓶装气体的违规行为，不使用超

检验期和报废期的气瓶，不使用瓶内介质与标识不符的气瓶，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气瓶。做

好实验室的设置和气瓶存放管理，加强检查力度，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5、加强对实验室人员的安全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加强操作人员教

育培训，提高操作技能。 

6、完善学校应急管理，全面提高应急处置水平。根据学校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政府与学校沟通协调机制，并定期组织演练。 

市政府“4·5” 事故调查组 

2015 年 5 月 10 日 

 


